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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湖北证监局监管关注函的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医疗”或“公司”）于2021

年1月1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以下简称“湖北证监局”）

下发的《湖北证监局关于对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鄂证监

公司字[2021]5号）（以下简称“《关注函》”），现将《关注函》内容全文披

露如下：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我局在日常监管中，发现你公司及你公司子公司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一体医疗)存在以下问题： 

一、未披露交叉持股事宜 

2017年7月、9月，一体医疗、一体医疗全资子公司北京一体云康远程医疗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体云康)与北京远程视界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远程视界)、北京远程金卫肿瘤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程金卫)签订了

《战略合作协议》和《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战略合作协议》第二条第4项

约定了“双方拟通过控股公司交叉持股，即一体医疗拟投资人民币3亿元增资远

程金卫，占远程金卫25%的股权，远程金卫拟投资3000万元增资一体云康，占一

体云康10%的股权”事项，而你公司于2017年7月25日披露的《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一体医疗拟与远程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的公告》中，未披露引入

远程金卫参股一体云康，从而实现交叉持股的内容，信息披露不完整。 

二、部分返利未冲减营业收入 

根据一体医疗与深圳市美达尔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美达

尔)2015年4月签订的销售合同，一体医疗每销售1台肝检仪需向深圳美达尔支付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市场开发费2万元和学术推广费10万元。2015-2016年一体医疗合计计提了705.66

万元市场开发和推广费，并于2016-2017年全额支付。以上市场开发和学术推广

费作为一体医疗给予深圳美达尔的销售返利，公司直接计入财务费用，未冲减营

业收入。 

三、部分销售单据不完整 

2017年，一体医疗对主要经销商的发货，均未提供发货物流单据，大部分收

货签收单只有收货人签章，没有收货时间和收货人签名。 

四、存在代为支付的情况 

2017年，一体医疗客户深圳壹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壹号健康)

支付的货款中有2000万元为应收票据，开票人为深圳壹号健康的代采平台，深圳

市联合利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利丰)。根据相关合同，一体医疗

通过分销模式向联合利丰销售60台肝检仪，总金额为2100万元，联合利丰向一体

医疗支付2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余款100万元由深圳壹号健康直接支付给一

体医疗。2019年1月，深圳美达尔代深圳壹号健康向一体医疗支付前期货款1100

万元，未见对方盖章确认的代付委托函。 

五、部分设备销售定价较为随意、销售政策不明确 

2017年，一体医疗对销售肝检仪的4个客户售价给予了25万/台、30万/台、

35万/台的区别售价。一体医疗表示，对部分客户给予优惠单价是基于与相关客

户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但发现《战略合作协议》未约定采购单价、采购数

量等内容，且《战略合作协议》签订时间晚于与上述优惠客户销售合同的签订时

间。一体医疗销售定价政策过于随意，销售政策不明确。 

六、销售合同管理不规范，存在诉讼风险 

一是部分肝检仪设备销售合同无合同签订时间。2017年与深圳美达尔签订的

2份肝检仪设备销售合同均无合同签订时间和授权代表签字，仅加盖公司公章。

因合同约定“签订合同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10%”等条款，合同

无签订时间将导致双方在合同执行时可能产生分歧并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二是肝

检仪设备销售合同未对退货情形和条件进行约定，2018年肝检仪设备销售存在大

量退货。 



七、未积极主张企业债权 

根据《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一体医疗于2017年9月向北京远程视界支付

了5000万元作为增资远程金卫的履约保证金。2018年4月，北京远程视界资金链

断裂，涉及多起诉讼并被司法机关冻结相关资产，该笔保证金至今未收回。根据

《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北京远程视界应于2017年9月19日前向一体医疗支付

500万元人民币作为增资一体云康的履约保证金。一体医疗至今未收到该笔保证

金。对于上述两笔债权，一体医疗并未采取有效法律措施主张权利。 

八、2亿元借款回收存不确定性 

2019年5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泽泓公司以6.3亿元受让深圳市前海顺耀祥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对珠海中珠商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商业)的30%股

权，承接了中珠集团及辽宁中珠(中珠集团控股子公司)在中珠商业的股东身份及

对方与鹏瑞城市更新投资(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盛洪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

的多个协议项下的权利与义务。2019年，中珠医疗通过泽泓公司向中珠商业提供

了2亿元借款。经分析泽泓公司承接的权利与义务，发现存在泽泓公司对外转让

该30%股权受限、该30%股权仅能为中珠商业融资提供质押担保、泽泓公司无权使

用中珠商业冗余资金等限制，同时泽泓公司向中珠商业提供的2亿元借款无其他

增信措施，能否按期偿还取决于中珠商业的经营状况，款项回收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 

九、一体医疗销售部分回款疑似来源于关联方 

一是2000万货款疑似来源于控股股东关联方。2018年3月29日，深圳美达尔

向一体医疗支付货款2000万元。经查，该笔资金疑似由公司控股股东中珠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的关联方深圳广升恒业物流有限公司，于当日转入深圳市同信顺贸易

有限公司，后转入深圳美达尔用于支付一体医疗货款。二是1500万货款疑似来源

于第二大股东关联方。2019年1月25日，深圳美达尔向一体医疗支付货款1500万

元，其中1100万元为代深圳壹号健康支付的货款，具体表述见“问题三”。经查，

2019年1月25日，公司第二大股东深圳市一体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深

圳市画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画仓投资)，从银行获得的1.9亿元贷款，

画仓投资将1500万元经深圳市丹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当日划转至深圳美达尔，用

于支付一体医疗货款。 



你公司或相关人员对本监管关注函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在10个工作日内向我

局申辩、陈述意见并说明理由。” 

公司高度重视《关注函》所提出的问题，将根据湖北证监局的要求，积极组

织相关人员对《关注函》进行回复，并按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

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